
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實務手冊版本修正說明 

修改 

日期 
頁次 修改內容 

101/11/12 38  計算範圍： 

給付出租人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（未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）

及給付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取得者(自然人)之各種

租金所得，但單次給付金額未達 5,000 元者，免予扣取補充

保險費，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 1,000 萬元以上，則以 1,000

萬元計算。 

 93 各類所得(收入)扣繳補充保險費更正退費媒體格式 

二、資料內容及格式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